《电子元件与材料》编辑委员会简则

（修订版）

一、总则

    1．《电子元件与材料》系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主管，川投信息产业集团主办的技术类科技期刊。并由中国电子学会元件分会、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协办。国内外公开发行。

    2．本刊的办刊宗旨是：为电子元件与材料领域科技进步和行业发展服务；为各级部门制定发展规划、产品更新换代、科研和教学选题发挥导向和参考作用；积极沟通科研、生产和教学领域的信息，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本刊主要报道：混合微电子、敏感元件与传感技术、铁电压电器件、新型阻容元件、电子封装、新能源器件、磁性元件、微波与频率元器件、光电元器件等领域的相关技术。其编辑方针报道国内外在科研、生产和应用方面的创新成果、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科技发展动向及最新水平；为本行业高层领导和技术专家等提供权威、专业的信息平台，构建高层次技术、信息交流园地。以本行业的高、中级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高校师生为读者对象。

二、编辑委员会
    1．编辑委员会由本刊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杂志社及历任编委联合推荐，聘请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组成。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每届任期 4 年。编委会另聘请本学科资深专家学者担任顾问。
2．编委委员任职条件：具有较高的学术（或技术）水平，熟悉本专业科技发展动向，学风严谨，在所从事的学科专业或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热心期刊发展，愿意承担一定的编审、投稿义务。

3．编委委员的权利和待遇：（1）委员亲自撰写的高水平论文有免费发表、优先发表权；（2）每期获赠刊物（电子或纸质版）一册；（3）享有每年在本刊显著位置刊登编委名单等学术荣誉，如有需要，可在期刊官方网站免费介绍编委成员及所在团队的业绩。

4. 编委委员的义务：(1) 每年至少提供自己或自己领衔的学术团队撰写的高质量专业学术论文1篇以上。(2) 热心期刊工作，把握期刊的学术方向和学术质量，积极协助杂志社开展专栏、专刊、专辑等的约稿、组稿、撰稿工作，提高本刊的学术影响力。(3) 指导并协助杂志社在吸引国际编委及稿件、建立合作等方面给予支持，以提升期刊的影响力。（4）在撰写学术论文时，参考《电子元件与材料》已发表论文的相关文献，并作规范引用，以提高本刊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
    5．编辑委员会根据国家的法规、政策及科技发展的需要，确定办刊方针，指导杂志社编制选题计划。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见面会议。各位编委对于编委会的工作、刊物内容及出版工作等有权利和义务进行评议并提出改进意见。

    6．编委会主任根据需要可临时召集副主任和部分委员会议，解决刊物组稿、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杂志社
    1．杂志社挂靠于川投信息产业集团，在编委会指导下工作。杂志社设社长、主编各一名，责任编辑、编辑及出版、发行人员若干名。社长由挂靠单位指派；主编由挂靠单位确定，报上级主管机关备案。

    2．杂志社负责刊物组稿、审稿、编辑、出版及发行工作，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3．实行稿件三审制，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出版物质量。

4．杂志社负责经营，筹措办刊资金，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刊物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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